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签发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签发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
三、受理单位

公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户籍室（已进驻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到镇便民服务中心公安户籍办理窗口）。

四、办理条件

1、公民应当自年满十六周岁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国家决定换发新一代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公民姓名变更或者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的，公民应当换领新证；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换发新证；领取新证时，必须交回原证。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领。

2、公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予以办理。
五、申请材料

1、公民申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的，须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并交验居民户口簿；换领居民身份证的，须交验居民户口簿和原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公民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的，由监护人代为办理。

2、公民因急需用证，可以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由派出所在其办理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手续后，在《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上注明“申办临时居民身份证”，公民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到县级公安机关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并交纳工本费。县级公安机关在3日内制发临时居民身份证。
六、基本流程
申请人提交申请----派出所受理1个工作日----县(市)局审核1个工作日----地(市)局抽检1个工作日----省厅抽检1个工作日----制证中心10日内完成制发证。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计价格[2003]2322号文件规定：换领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每证20元；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每证40元；临时居民身份证工本费为每证10元。
八、办理时限
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之日起六十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交通不便的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到公民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发放临时居民身份证。
九、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各派出所服务大厅
2、电话咨询：0631-8451686和各派出所服务大厅电话(见附件)。
附件：

	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各派出所户籍窗口咨询电话

	天福派出所
	8815507
	侯家派出所
	8815603

	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8359692
	张家产派出所
	8731014

	龙山派出所
	8453110
	高村派出所
	8760441

	环山派出所
	8815533
	大水泊派出所
	15725003058

	泽头边防派出所
	8860110
	文登营派出所
	8661566

	南海派出所
	8855110
	界石派出所
	8531014

	小观边防派出所
	8815653
	葛家派出所
	8815573

	宋村派出所
	8898014
	米山派出所
	8815543

	五垒岛边防派出所
	15066307408
	　
	　


